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學優待(學雜費) 

減免預提申請須知 

~請班代協助宣導及張貼公告，務必轉知同學依規定提出申請~ 

              ※居住外縣市同學如於假期返家時，記得請家長簽名哦! 

     ※收件截止日：108年 12月 27日前繳回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一、申請資格：軍公教遺族、原住民籍學生、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

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現役軍人子女、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二、申請時間：自 108 年 11 月 27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27 日截止收件。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子女」之學生，因跨年度需由當地縣市政府重新審查，

相關證明可延至開學前繳交。  

三、申請方式： 

  (一) 符合教育部就學優待(學雜費)減免身分者，請於申請期限內完成網路填表並繳交申請

表及應繳驗證件至生活輔導組或桃園校區學務組。 

  (二) 網路登錄申請，請至學校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點選頁面右上角

→就學優待減免→點選免學費/就學優待減免/弱勢助學金→輸入帳號及密

碼→選取申請「學雜減免」→完成登錄申請資料→點選「送出及列印申請

表」→列印申請表並簽章。 

    ※如系統發生問題改採人工(紙本)繳件者，除繳交申請表並簽章外，皆須於系統修復後

完成上網填報申請資料。 

四、注意事項： 

  (一)  軍公教遺族(含卹內及卹滿)及原住民學生，經教育部核准減免者，無須檢附證件,但

需交申請表提出申請。 

  (二) 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現役軍人子女、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

家庭子女等，均需檢附申請表及相關證件提出申請。 

   (三) 申請身障類減免需符合家庭所得在 220萬元以下，得免附所得證明，惟經財稅中心查調所得 

不合格者，學校將通知學生繳還已扣減之學雜費金額。 

(四) 學期中證件有效期限逾期者，請主動補交新證件至本組。 

(五) 3月個內戶籍謄本可使用「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取代，但請攜帶正本核驗。 

(六) 學生轉學、休學、退學、開除學籍者，當學期已減免之費用，不予追繳。重讀、復

學或再行入學時，休學、退學前所就讀之相當學期、年級已享受減免之費用，不得

重複減免。 

(七) 已請領政府提供之其他教育補助費或其他減免學雜費性質相當給付者，僅能擇一辦

理。已申請學雜費減免者，依規定發放順序，不得再改申請其他政府補助。 

(八) 欲申請就學貸款者，申貸金額請務必扣除該項補助差額後方可辦理貸款。 

(九) 免學費、就學優待(學雜費)減免相關資訊及相關表件，請自行瀏覽本校生活輔導組「學

生專區」網頁(網址：https://apply.ntub.edu.tw/Reduce/ReduceTuition/student/stuLogin)。 

五、業務諮詢電話：臺北校區 學務處生輔組王小姐 02-23226079   

                  桃園校區 學務處古小姐 03-4506333轉分機 8021    生事務處生活輔

導組   敬啟 

重要通知 

https://apply.ntub.edu.tw/Reduce/ReduceTuition/student/stuLogin

